
琼海市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外业调查采样技术服务-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述

1、项目名称：琼海市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外业调查采样技术服务

2、项目预算：4500000.00 元

3、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3个月内完成调查采样

4、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5、质量标准：合格

6、付款方式：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执行。

二、项目概况

本次土壤三普作为一项重大的国情调查,目标是在土壤二普、国土三调、农

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农业普查、耕地质量调查评价和林草生态综合监测评价

等工作基础上，以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模型模拟技术和现

代化验分析技术等为科技支撑，全面查明查清我市土壤类型及分布规律、土壤资

源现状及变化趋势，真实准确掌握土壤质量、形状和利用状况等，形成土壤普查

成果。为后续开展土壤分类、规划利用、改良培肥等提供支撑，为守住耕地红线、

保障粮食生产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

实基础。

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三次土壤普查的通知》（琼府〔2022〕16

号）《海南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

前期准备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琼海市负责本地区外业调查采样工作。根据

省三普办下达的任务量，我市共计布设样点 1806 个，其中表层样点 1779 个，剖

面样点 27 个。

普查对象为全市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等农用地和部分未利用地的土壤。

其中，林地、草地重点调查与食物生产相关的土地，未利用地重点调查与可开垦



耕地资源相关的土地，如盐碱地等。

普查内容为土壤性状、类型、立地条件、利用状况等。其中，性状普查包括

野外土壤表层样品采集、理化和生物性状指标分析化验等；类型普查包括对主要

土壤类型的剖面挖掘观测、采样化验等；立地条件普查包括地形地貌、水文地质

等；利用状况普查包括基础设施条件、植被类型等。

服务内容明细表

序号 采购内容 说明 单位 数量 备注

1 表层样点

琼海市共布设1779个样层样点位。表层

土壤样品按多点混合采样的方法采集。在

预设样点所在田块范围或者临近、相

似的景观部位范围内，采取梅花形

(5-10个混样点 )、棋盘形 (10-15个混样

点 )或蛇形 (15-20个混样点 )混样方式

(具体根据地块和景观的状况，酌情选

择上述三种方法其一 )，所有混样点须

位于同一个田块或样地，每个混样点

的采样量约 1kg，去除地表秸秆、粗根

和砾石等，将所有混样点采集的样品

充分混匀，然后采取 “四分法 ”剔除多

余样品，留取 5kg；对于需要采集平行

样的样点，留取8kg。
耕地、林地、草地样点采样深度为 0～
20 cm，园地样点采样深度为 0～ 40
cm。若有效土层厚度不足 20 cm，采样

深度为实际土层厚度。具体采样步骤

参照《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外业调查

与采样技术规范》的相关要求进行。

个 1779
其中，表层样布设点位

1446个，预留点位333个。

2 剖面样点

琼海市共布设 27 个剖面点位。在平原与

盆地等平缓地区，剖面尺寸为：1.2 m（观

察面宽）× 1.2～2 m（观察面深；如遇岩

石，则挖到岩石面）× 2～4 m（一般 2m）；；

山地与丘陵区，可选择裸露的断面或坡

面作为剖面挖掘的点位，但是为了保证

剖面的完整性和样品免受污染，修葺剖

面时，应向自然断面或坡面内部延伸

20～40 cm，直至裸露出新鲜、原状土壤。

土壤剖面观察面应与阳光垂直。在土壤

剖面的左侧加标尺和醒目的剖面编号和

层次标牌进行土壤剖面拍照。

按照剖面发生层顺序，自下而上取样。

个 27
其中，剖面布设点位 26

个，预留点位 1个。



序号 采购内容 说明 单位 数量 备注

每个发生层内部，在水平方向上均匀采

样，在垂直方向上全层采样。 可直接不

锈钢工具取样，并剥离掉与不锈钢工具

接触面的土壤。

每个发生层采集 5 kg 土壤样品，设为检

测平行样的样点每个发生层采集 8 kg 土

壤样品；用不锈钢环刀（统一用 100 ml
体积的环刀）采集剖面土壤容重样品，

每个发生层采集 3 个容重样品；采集土

壤剖面第一个土壤发生层的土壤水稳性

大团聚体样品，采样量为 3 kg，设为检

测平行样的样点采集 6kg。具体采样步骤

参照《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外业调查

与采样技术规范》的相关要求进行。

三、技术商务要求

（1）技术要求

琼海市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外业调查采样技术服务，承接供应商应具备以下

条件：调查采样工作分为表层土壤调查与采样与剖面土壤调查与采样。其中剖面

土壤调查与采样工作技术要求高、专业性强，按照《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土壤外

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的要求，具体如下：

1）符合省三普办公示的剖面调查采样条件机构名单优先。

2）具备组建 5人（含）以上调查队的能力，其中土壤学、环境学专业背景

人员不少于 1人，项目负责人应具有中级或以上职称；剖面样点土壤调查队伍须

具备土壤调查、分类、制图工作经验。

3）具备组织培训和处理琼海市省第三次土壤普查外业调查采样、全程调查

质量控制监管相关的技术能力，包括制定外业调查采样计划，开展外业调查样点

校核工作；组织外业调查、采样和二普土壤图更新等工作，完成样品打包转运等。

4）每个调查队 5人（含）以上，至少包含一名现场技术领队，持证上岗。

5）现场技术领队需具有土壤学专业背景，受过全国土壤普查办或省级土壤

普查办组织的土壤三普外业培训，通过培训考核，获得培训合格证书。



6）剖面样点采集过程必须配备一名持有全国土壤普查办组织的培训合格证

书人员作为技术领队或技术负责人。

7）供应商能够严格执行国家信息安全制度、按照国家保密要求设立保密室、

并签订有关签订数据使用保密协议。

8）具备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程要求的技术能力。

9）具有承接过类似项目（耕地质量调查、耕地质量评价、土壤环境质量调

查、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外业采样调查项目）已完成或正在履约的类似项目业绩。

（2）商务要求

1)工作路径

按照《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进行样点立地条件、利用调查与信息

填报工作。立地条件重点调查采样点所在地形地貌、植被类型、气候、水文、地

质、成土母质和土壤侵蚀等情况。土壤利用重点调查采样点所在基础设施条件、

种植制度、耕作方式、灌排设施、作物产量水平等信息，肥料、农药、农膜等投

入品使用情况，农业经营者开展土壤培肥改良、秸秆还田等做法。主要包括表层

土壤调查与采样、剖面土壤调查与采样、表层和剖面样品包装、土壤图外业校核，

并按照省的要求，汇总提交所有调查采样成果，配合完成所有成果验收工作。



图 1技术路线图

2)外业调查

前期准备：市三普办遴选外业调查采样机构和农技队伍按照《土壤外业调查

与采样技术规范》要求，参加省级培训，做好野外调查物资筹备、制定工作计划。

调查时间：外业调查采样机构和农技队伍应因地制宜地开展调查工作，避开

施肥、灌水等以及其他耕作措施的影响。农田土壤调查采样尽量在播种施肥前或

在作物收获后进行；果园土壤调查采样在果品采摘后至施肥前进行；森林土壤和

滨海盐土调查采样避免在雨季进行。市三普办、农技队伍和采样机构充分协调，

制定全市各地的采样时间，充分利用冬春期间加快调查采样。

样点外业定位：根据省级下发的土壤普查调查点位图，通过手持端 APP，导

航临近预设样点点位，在预设样点电子围栏内，进行局地土壤类型代表性（或典

型性）核查，选取具有代表性（或典型性）土壤类型点位开展调查采样工作，必

要时根据全国三普技术规程规定进行样点点位调整。



样点信息填报：按照《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进行样点立地条件、

利用调查与信息填报工作。立地条件重点调查采样点所在地形地貌、植被类型、

气候、水文、地质、成土母质和土壤侵蚀等情况。土壤利用重点调查采样点所在

基础设施条件、种植制度、耕作方式、灌排设施、作物产量水平等信息，肥料、

农药、农膜等投入品使用情况，农业经营者开展土壤培肥改良、秸秆还田等做法。

表层土壤调查与采样：按照《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要求进行表层

土壤混合样品采样、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采样、容重样品采样、电导率速测、样

品封装和填写调查记录。表层容重样品需选取临近的、未被耕翻或压实的三个采

样点，并使用“环刀法”在合适的部位采集，每份容重样品单独使用自封袋盛装。

剖面土壤调查与采样：按照《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要求，进行剖

面点位置确定及设置、剖面挖掘、剖面照片拍摄、土壤发生层次划分、土壤剖面

形态观察与记载、土壤类型野外判断和边界校核修正、土壤剖面野外评述、剖面

土壤样品采集、纸盒标本采集、整段标本采集、土壤容重样品采集、表层水稳性

大团聚体样品采集。

表层和剖面样品包装：土壤表层和剖面分析样品装入布袋，布袋内放入微型

自封袋封装的标签，袋口扎紧，贴好标签，做好样品现场记录，拍照保存。表层

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置于封闭的木盒或白铁盒内。容重样品单独使用自封袋盛

装，并贴附样品标签、标注容重样。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土壤剖面整段和纸盒

标本包装需要保证样品在运输过程中的完整性，避免运输中发生严重的挤压。各

野外采样单位需要统一印制或现场打码制作样品标签，一式多份，附带编码、二

维码、采样日期等基本信息。

土壤图外业校核：在统一工作底图上，综合样点立地条件信息，记录和校核

土壤图“图斑边界”、“图斑类型与组合”等基本制图信息，对第二次土壤普查

的图斑界线、图斑类型、土壤类型进行核查和勾绘，由土壤专业制图部门进行制

修图。

3) 样品交接

采样队伍土壤表层和剖面分析样品野外包装完成后，集中运回由省三普办指

定的样品制备实验室，进行样品前处理作。样品的包装和运输应严格按照《土壤

普查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要求执行，样品流转至省三普办指定样品制备实验



室后，交样人和收样人均需清点核实样品，利用手持终端扫码收样确认、记录交

接信息，打印交接记录表，双方签字并各自留存 1份。如发现样品遗失，应及时

上报省三普办，省三普办通知样品采集单位重新采集或寄送。

4) 组织上报数据

①数据填报

土壤普查实行全过程、全数据填报，按照全国土壤普查各专项规范要求，外

业调查、样品制备与流转等过程的数据、单位、人员等信息，及时填报至全国土

壤普查工作平台。

②数据审核

市三普办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依托国家开发的普查工作平台对本区域土壤

普查数据进行审核。主要包含点位信息、立地调查、现场采样等外业调查采样队

提交的调查采样数据。审核无误的普查数据，通过普查工作平台及时上报省三普

办；同时加强与省三普办沟通，接受省三普办的质询，对于存疑数据及时整改、

重报。

四、质量控制

各任务承担单位做好内部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市三普办应配合省三普办做

好外业调查采样质量监督检查工作。

（一）内部质量保障与质量控制

外业调查采样队伍应严格按照《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规范》开展野外调查和

采样工作。调查采样队专家对各个调查队上传的采样信息进行 100％检查，经检

查审核合格后，由调查采样队通过采样终端设备统一上传到全国土壤普查工作平

台，土壤样品统一提交省级样品制备实验室。调查与采样需要进行全程质量控制，

主要包括组建有土壤学背景质量检查员的调查队伍、外业调查人员培训与专家在

线指导、预设样点定位与信息描述、采样照片拍摄、采样过程监督、样品交接、

数据提交等方面。剖面土壤调查采样还要核实剖面挖掘与样品采集规范性、层次

划分与描述准确性、土壤系统分类与发生分类名称正确性，以及土壤图校核与更

新合理性等。



（二）外部质量监督检查

配合省三普办做好外业调查采样的监督检查，资料检查不低于本区域采样任

务的 5％、现场检查不少于 5‰。

五、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

土壤普查涉及范围广、参与部门多、工作任务重、技术要求高，按照“统一

领导、部门协作、上下联动、分级负责、各方参与”的方式组织实施，在省三普

办的指导下，各级领导小组的成员单位要加强技术指导、信息共享、质量控制、

经费物资保障等工作。建立研究、计划、组织、协调、督导、指导、调度、宣传、

培训、总结、评价、验收等基本工作制度，形成省抓总体、部门配合、各级分工、

专业机构实施的普查机制，为有序推进普查提供机制保障。

（二）技术保障

土壤普查工作任务重，技术要求高，充分利用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我市

农技部门等单位专业技术力量的优势，依托省级工作平台和专家团队，建立有效

的专家技术培训与指导督查工作机制，确保土壤普查工作专业化、标准化、规范

化，从技术层面保障普查成果质量。

（三）经费保障

根据土壤普查任务和计划安排，市、区分级将经费纳入相应年度预算予以保

障，按规定统筹现有资金渠道予以支持，并按时拨付，确保足额到位，保障普查

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安全保障

根据实际情况，针对外业采样过程中存在的危险因素，土壤普查外业调查队

伍要配备应急物资，保障人员安全。同时，严格执行国家信息安全制度，使用国

产硬件、软件和定位系统，实行数据加密传输、数据库等级保护和数据使用权限

管理等，建立普查工作保密责任制。



六、付款方式

根据双方签订的政府采购合同约定执行

七、资质产权归属

在合同签署生效前，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各自已取得的知识产权及相应权益

仍归各自所有，不因本项目而改变。合同的签订不构成一方向另一方转让任何知

识产权及相关权益。任何一方不得侵犯他方知识产权。

本协议项下产出的成果及相关文件资料的知识产权归采购人所有。

八、验收和方法

1、采购人应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及招、投标文件的技术要求进行验收。

2、采购人可以独立邀请第三方参与验收。验收出现争议时，中标供应商可

以与采购人协商共同邀请第三方参与验收。

九、其他

1、投标人须以保证优质的服务质量为服务目标，不得恶意低价竞标。评标

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

响服务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将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

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投标将作为无

效投标处理。

2、其他未尽事宜以合同约定为准。


